
二個以上事業單位得聯合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九條及勞工安全衛生訓練規則第七條規定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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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輔導要點」規定，事業單位以訓練其所屬勞工為限。至於二

個以上事業位聯合舉辦訓練乙節，自無不可，惟其結業證書應由各事業單位共同具名發給。


